
附件

天津市药品安全工作考核评价指标（2013年）
	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考核
分值

	一、药品安全工作组织领导（20分）
	（一）区县人民政府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
	1.区县人民政府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
2.分管领导对药品安全工作有批示；
3.分管领导出席重要的药品安全工作会议。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
	8

	
	（二）区县人民政府成立药品安全工作领导机构
	1.区县人民政府设立药品安全工作领导机构；
2.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药品安全工作领导机构职责要求明确。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
	6

	
	（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
	1.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
2.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对药品安全工作有批示要求；
3.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对药品安全工作进行督促、协调。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
	6

	二、药品安全工作制度建设（50分）
	（四）区县药品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区县药品安全工作领导机构每年召开专题研究药品安全工作会议不少于4次。
	查阅文件或记录
	10

	
	（五）区县建立药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制度）
	建立同级政府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制度）。
	查阅文件或记录
	8

	
	（六）区县人民政府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综合考核，并建立政府责任追究制度
	1.区县人民政府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综合考核；
2.药品安全工作分值占综合考核评价分值比例不低于3%；
3.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查阅文件或记录
	8

	
	（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情况
	辖区司法机关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或工作程序。
	查阅文件或记录
	8

	
	（八）区县人民政府没有给药品监管部门设定招商引资和罚款指标
	区县人民政府没有给药品监管部门设定招商引资和罚款指标。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走访调查
	8

	
	（九）健全区县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组织机构
	1.建立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将药品安全工作融入食品安全三级工作责任网络；
2.建立必要的人员、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两网融合、资源共享；
3.三级监管网络实现全覆盖。
	查阅文件或记录，现场抽查监管站（点）
	8

	三、药品安全工作监管措施（20分）
	（十）政府对药品安全工作有明确部署和要求
	区县人民政府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辖区工作规划、计划或列入年度工作安排。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
	5

	
	（十一）制定药品安全工作年度计划
	1.药品安全工作年度计划由区县人民政府审议或批准通过；
2.全面完成药品安全工作年度计划各项工作任务，工作记录完整。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现场检查
	5

	
	（十二）加强药品监管工作和安全用药知识的宣传
	1.药品安全工作宣传计划和实施方案由区县人民政府审议或批准；
2.区县人民政府对药品安全宣传和安全用药知识科普宣传工作有明确的批示意见。
	查阅文件、资料或记录
	5

	
	（十三）建立完善的药品安全应急预案制度
	区县人民政府建立完善的药品安全应急预案制度。
	查阅文件或记录
	5

	四、药品安全工作效果（10分）
	（十四）公众用药安全满意度情况
	评价区域内公众对药品安全或对药品监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
	问卷调查，公众安全用药满意度或对药品监管部门行风满意度达80%以上
	10

	五、药品安全工作一票否决项目
	（十五）区县、街道、乡镇未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
	对区县人民政府考核评价实行关键项目一票否决制，即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及格。
	
	

	
	（十六）区县人民政府未将药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综合考核内容
	同上。
	
	

	
	（十七）由于行政过错造成药品监管行政诉讼败诉或行政复议未被维持
	同上。
	
	

	
	（十八)年度内发生2次以上被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督办或通报的药品安全事件，且间隔时间在3个月以内
	同上。
	
	

	
	（十九）发生因政府监管部门失职、渎职或事故处理不当，造成重大及以上药品安全事故
	同上。
	
	

	六、药品安全工作加分项目
	（二十）区县人民政府对药品安全工作给予经费支持，加5分
	在建立药品安全三级监管网络必要经费保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经费支持。每增加10万元，增加1分，累计加分不超过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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